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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9429]总则
1.1本技术规范书主要用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630A混合式高速双电源转换开关成套装置（以下简称“高速转换开关装置”）的项目招标谈判，本技术规范书提出了产品通用及专项技术要求，具体交货期、交货目的地以商务合同为准。
1.2报价方应按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混合式高速双电源转换开关成套装置项目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报价，报价应为单价，并对报价适用范围进行明确说明。报价方中标后，采购方有权根据具体项目需要对局部技术要求提出更改，若不涉及主要技术参数的修改，供货方不得对中标单价提出更改。
1.3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供货方应提供符合本规范书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优质全新产品。
1.4投标技术文件中应对投标产品的技术性能进行详细描述，提供不低于所供产品技术要求的全部第三方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产品实验报告，并提供对应本招标技术规范书的技术偏差表；偏差表中未提及的条款，视同完全同意本技术规范书的全部要求。
1.5投标方必须在投标技术文件中提供投标产品的实物彩照、结构原理图、核心元器件清单，资料不全视为废标。
1.6本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供货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7本规范书经采购方和供货方双方确认后，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8本规范书中涉及商务方面的内容，如与谈判文件的《商务部分》有矛盾时，以《商务部分》为准。
1.9本规范书未尽事宜，由采购方和报价人在合同技术谈判时双方协商确定。
1.10合同签订后，供货方应在2周内，向采购方提出详尽的供货计划书。
1.11如有交货延误，供货方应及时将延误交货的原因、后果及采取的补救措施，向采购方书面说明。
1.12供货方应在交货时向采购方提供1套如下表所列设备相关资料：
表1供货方交货时需提供资料
	序号
	资料内容

	1
	产品合格证

	2
	产品主要参数、使用维护中文说明书

	3
	试验报告


1.13标准和规范
1.13.1合同设备包括供货方向其他厂商购买的所有附件和设备，而且供货方应明确申明并对外购产品质量负责，同时提供外购产品的出厂检验合格报告；如果是核心部件，还必须提供与国家和行业标准有关的质量证明文件。这些附件和设备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规范或法规的最新版本或其修正本的要求，除非另有特别说明，将包括在生产期内有效的任何修正和补充。
1.13.2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均须遵守最新的国家标准(GB)以及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以及国际单位制(SI)标准。
1.13.3供货方提供的设备和配套件需符合以下标准但不局限于以下标准：
表2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和附件需要满足的主要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14048.1-2020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1部分：总则

	GB/T14048.2-2020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2部分：断路器

	GB/T14048.11-2016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6-1部分：多功能电器自动转换开关电器

	GB/T3859.1-2013
	半导体变流器基本要求的规定

	GB/T3859.2-2013
	半导体变流器应用导则

	GB/T16935.1-2008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GB/T17626.2-2018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2018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2019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17626.11-2016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A：低温

	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B：高温

	GB/T2423.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Fc：振动(正弦)

	GB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这些法则和标准提出了最基本要求，如果根据供货方的意见并经用户接受，使用优于或更为经济的设计或材料，并能使供货方设备良好的、连续的在本规范所规定的条件下运行时，则这些标准也可以由供货方超越。
1.15投标方应具备的试验报告
投标人应提供具有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性能检测试验报告，报告中的转换时间、短路分断能力为关键技术条件，如不能满足以下要求视为废标：
★最小转换时间≤3ms，指从主供电源电压有效值超过预设阈值开始，至电源转换至备供电源为止的时间。包括电压检测判据、控制指令发出、开关动作完成的全部时间；
★短路分断能力≥25kA，指在开关机械单元正常供电时，负载侧发生了不小于25kA的短路故障，仅依靠双电源转换开关的机械单元即可正常分断短路，且不发生损坏，分断后双电源转换开关的两侧机械单元均处于分闸位置，电子单元可靠闭锁。
2. [bookmark: _Toc19423]使用环境条件
表3使用环境条件表
	序号
	项目
	现场条件

	1
	工作环境温度
	-25℃~+40℃，24h平均温度不超过+35℃

	2
	存储环境温度
	-40℃~+65℃

	3
	工作环境湿度
	最高湿度：+40℃时，相对湿度不超过50%；最湿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90%，同时该月平均最低温度不超过+25℃

	4
	工作环境海拔
	≤2000m；海拔超过2000m的产品，需按国标要求进行绝缘耐压修正

	5
	污染等级
	常规产品污染等级3

	6
	振动要求
	振动频率≤150Hz，振动加速度≤5m/s²，无剧烈冲击


3. [bookmark: _Toc20374]设备技术参数
3.1电气技术参数
表4核心电气参数表
	序号
	项目
	技术参数要求

	1
	额定工作电压(Ue)
	AC380V±10%三相四线

	2
	额定频率(fe)
	50Hz±0.5Hz

	3
	额定电流（Ie）
	630A

	4
	进出线方式及出线开关容量
	双路电源进、1路出线，带四路630A出线开关，进出线电缆均为下进下出

	5
	额定绝缘电压(Ui)
	主回路≥1000V，控制回路≥600V

	6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imp)
	主回路≥8kV，控制回路≥5kV

	7
	最小双电源转换时间（指从主供电源电压有效值超过预设阈值开始，至电源转换至备供电源为止的全部转换时间。包括电压检测判据、控制指令发出、开关动作完成的全部时间）
	≤3ms

	8
	机械单元接通与分断能力
	符合GB/T14048.2对应断路器等级要求，短路分断能力不低于25kA

	9
	机械单元短路耐受能力
	额定运行短路耐受能力(Ics)不低于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的75%

	10
	电子单元短路保护能力
	必须设置短路闭锁保护功能，短路故障时立即闭锁所有电子单元，由机械单元完成短路分断

	11
	稳态温升要求
	额定工作电流下长期运行，主回路接线端子温升≤70K，主触头温升≤80K，可接触外壳温升≤25K

	12
	机械单元电气寿命
	AC-33iA使用类别下，≥6000次（≤630A）、≥3000次（＞630A）

	13
	电子单元电气寿命
	额定工况下≥100000次


3.2核心架构与联锁安全要求
3.2.1基本架构要求
产品必须采用电子暂态切换+机械稳态运行的主回路拓扑，电子单元与机械单元对应路主触头并联连接，两路电源的电子单元、机械单元均为独立对称设计，具备独立应急运行能力。
3.2.2三重联锁强制要求
产品必须具备机械+硬件电气+电力电子逻辑三重联锁保护，联锁优先级固定为机械联锁＞硬件电气联锁＞电力电子逻辑联锁，满足以下要求：
机械联锁：机械单元两路主触头必须具备强制机械互锁结构，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同时闭合；
硬件电气联锁：机械单元与电子单元之间必须设置硬件电气互锁，机械主触头完全闭合后，电子单元必须强制闭锁，无法触发导通；
电力电子逻辑联锁：两路电子单元必须设置“硬件互锁电路+软件互锁逻辑”双重保护，两路晶闸管绝对禁止同时导通，硬件互锁响应时间≤1μs，单一软件故障不得导致互锁失效；
联锁失效保护：当检测到联锁异常时，控制器必须立即闭锁所有电子单元，同时禁止机械单元电动操作，发出声光报警，仅允许手动应急操作。
3.2.3冗余设计要求
控制器必须采用双路电源供电，两路输入电源分别取自常用、备用电源侧，任意一路电源正常即可稳定工作；
产品必须设置手动应急旁路机构，电子与机械单元同时故障时，可通过手动旁路实现应急供电，旁路机构具备清晰的状态标识与防误操作设计。
3.3结构与机械性能要求
机械单元的结构、材料、操作性能符合GB/T14048.11要求，主回路触头采用银基合金材料，具备抗熔焊、耐磨损、低接触电阻特性；
电子单元必须采用模块化设计，具备良好的散热结构，自然散热/强制散热设计需满足额定工况下器件结温不超过额定值的80%；电力电子模块应具备防振、防潮、防尘设计，接线端子具备防松、防电弧设计；产品结构应具备静电防护设计，电力电子模块应设置ESD保护电路，外壳应具备可靠接地端子；
3.4控制与保护功能要求
3.4.1高速监测功能
控制器应具备两路电源的电压、频率、相位、电流实时高速监测功能，采样频率≥10kHz，电压、频率监测精度不低于±1%，相位监测精度不低于±0.5°。
3.4.2基础电源保护功能
过压保护：动作阈值可调范围110%~130%额定电压，动作精度±1%，返回系数0.95~0.98；
欠压保护：动作阈值可调范围70%~90%额定电压，动作精度±1%，返回系数1.02~1.05；
缺相/断相保护：三相电源任意一相电压低于额定值的60%时，50μs内触发电子单元暂态转换；
过频/欠频保护：动作阈值可调范围45Hz~55Hz，动作精度±0.1Hz；
电压不平衡保护：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超过一定值时，在设定时间内触发转换保护，触发时间及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可自行设置。
3.4.3协同转换控制逻辑
控制器必须实现以下标准化协同转换逻辑，逻辑优先级：手动操作＞消防联动＞自动控制：
正常供电：常用电源正常，常用路机械单元主触头闭合，常用路与备用路电子单元均处于闭锁截止状态，负载由常用路机械稳态供电；
常用电源故障：控制器识别故障后，立即导通常用路电子单元，同步触发备用路电子单元导通，完成暂态无缝切换；同时驱动常用路机械单元分闸、备用路机械单元合闸，备用路机械主触头完全闭合后，立即闭锁备用路电子单元，完成暂态到稳态的切换，负载由备用路机械单元稳态供电；
常用电源恢复：控制器检测到常用电源恢复正常且稳定后，按设定的自投自复/自投不自复模式执行：自投自复模式先触发常用路电子单元同步导通，闭锁备用路电子单元，随后驱动备用路机械单元分闸、常用路机械单元合闸，常用路机械单元闭合后闭锁常用路电子单元，恢复正常供电；自投不自复模式保持备用路机械单元稳态供电，需人工/远程指令才能转换回常用电源；
两路电源故障：两路电源均故障时，控制器闭锁所有电子单元，机械单元保持当前状态，发出声光报警；电源恢复后，按设定逻辑执行转换。
3.4.4专项保护功能
电子单元保护：具备过流保护、过热保护、晶闸管击穿检测、驱动故障保护、环流闭锁保护，故障时立即闭锁对应单元，发出报警；
机械单元保护：具备位置反馈故障保护、操作超时保护、联锁异常保护，故障时禁止电动操作，发出报警；
控制器保护：具备电源欠压保护、看门狗复位功能、程序跑飞保护、存储故障保护，确保控制器异常时不发生误动、拒动。
3.4.5控制模式功能
自动模式：按设定的保护阈值与协同转换逻辑，自动完成电源转换；
手动模式：通过面板按键/旋钮完成手动切换，手动模式下自动控制功能闭锁，手动操作优先级最高；
检修模式：进入检修模式后，所有电动操作、自动转换功能闭锁，仅允许手动操作，同时发出声光提示；
应急旁路模式：手动闭合应急旁路开关，直接由指定电源给负载供电，电子单元与机械单元均退出运行，用于设备检修、故障应急场景；
远程控制功能：支持RS485/MODBUS-RTU、以太网、4G等通讯方式，可远程监测电源状态、设备运行状态、故障信息，远程下发转换指令、参数配置指令。
3.4.6控制电源要求
控制器工作电源：AC85V~265V宽电压输入，兼容DC110V/220V，双路电源冗余供电，任意一路电源正常即可稳定工作；
控制回路静态功耗≤15VA，动作峰值功耗≤60VA；
掉电保持功能：控制器参数、故障记录、事件记录掉电保持时间≥10年，无需电池供电。
3.5安全性能要求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主回路、电子单元的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符合GB/T16935.1、GB/T3859.1要求，额定绝缘电压1000V时，电气间隙≥8mm，爬电距离≥14mm；控制回路与主回路之间的电气间隙≥12mm，爬电距离≥20mm；
绝缘电阻：主回路相间、相对地、常开触头之间绝缘电阻≥10MΩ（DC1000V兆欧表）；电力电子回路与控制回路之间绝缘电阻≥20MΩ（DC1000V兆欧表）；控制回路对地绝缘电阻≥2MΩ（DC1000V兆欧表）；
介电性能：主回路工频耐受电压AC2500V，1min，无击穿、无闪络；控制回路工频耐受电压AC2000V，1min，无击穿、无闪络；主回路与控制回路之间工频耐受电压AC3000V，1min，无击穿、无闪络；冲击耐受电压主回路8kV（1.2/50μs），正负极性各5次，无击穿、无闪络；
接地要求：产品必须设置专用保护接地端子，接地端子截面积不小于主回路接线端子截面积，接地回路导通电阻≤0.1Ω，外壳、金属框架、散热器均需可靠接地，接地标识清晰耐久；
防护等级：产品防护等级符合GB4208-2017要求，出厂基础型产品防护等级不低于IP20，定制产品按设计要求执行。
3.6电磁兼容（EMC）要求
抗扰度性能：产品抗扰度符合GB/T17626系列要求，性能等级不低于3级，试验过程中产品无误动、无拒动、无死机，试验后功能正常。具体要求：接触放电±8kV，空气放电±15kV；电源回路电快速瞬变脉冲群±4kV，信号回路±2kV；电源回路浪涌±2kV（线-线）、±4kV（线-地）；0%Ue电压暂降持续1s，功能正常；射频电磁场辐射10V/m，80MHz~2GHz；
电磁发射限值：产品射频传导发射、辐射发射符合GB/T17625系列ClassB限值要求，满足敏感场景的电磁环境要求。
3.7环境适应性要求
低温性能：按GB/T2423.1进行低温试验，-10℃（常规产品）/-25℃（宽温产品）持续2h，产品可正常完成协同转换操作，功能无异常，转换时间符合要求；
高温性能：按GB/T2423.2进行高温试验，+40℃（常规产品）/+55℃（宽温产品）持续2h，产品可正常完成协同转换操作，温升符合要求，无过热保护误动作；
湿热性能：按GB/T2423.3进行恒定湿热试验，温度+40℃，相对湿度90%~95%，持续48h，试验后绝缘电阻、介电性能符合要求，功能无异常；
振动性能：按GB/T2423.10进行正弦振动试验，频率10Hz~150Hz，加速度5m/s²，持续2h，试验后产品结构无松动、无损坏，功能正常，转换性能符合要求。
4. [bookmark: _Toc14113]试验
4.1试验通用要求
4.1.1除特殊环境试验外，所有试验均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环境温度+15℃~+35℃，相对湿度45%~75%，大气压力80kPa~106kPa，无强电磁干扰、无腐蚀性气体、无剧烈振动的环境。
4.1.2测试仪器精度要求：电气参数测试仪器精度不低于0.2级，时间测试仪器采样率≥1GS/s、带宽≥100MHz，温度测试仪器精度±0.5℃。
4.1.3投标方应提供具有国家认可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性能检测试验报告，所有试验项目必须符合本规范书及相关国标要求。
4.2产品性能检测试验
投标方应提供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性能检测试验报告，试验的项目内容如下：
4.2.1结构及外观检查：目测。
4.2.2通电检查：按检验规程通电后测试参数和性能。
4.2.3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验证:按GB7251.1-2005标准验证。
4.2.4电磁兼容检验:GB/T17626.2-2018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4.2.5绝缘性能检验：GB/T17626.8-2018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4.2.6机械性能检验:按GB/T14048.11标准试验。
4.3出厂试验
每台产品必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逐台检验合格，附带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合格品；任意一项不合格，允许返修后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判定为不合格品，严禁出厂。
出厂试验项目如下：
外观与结构检查；
三重联锁性能试验；
手动/电动操作性能试验；
协同转换逻辑与基本功能验证；
暂态转换功能测试；
绝缘电阻测量；
工频介电性能试验；
标志检查。
4.4交货（现场交接）试验
合同设备交付采购方后，应按照本规范书及相关标准进行现场交接试验，试验由供需双方共同参与见证。
现场交接试验：结构及外观检查、通电操作检查、转换功能测试、绝缘电阻测试、工频介电性能试验；
现场交接试验不合格者，准许供货方返厂整改，三次试验均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买卖双方应就合同的后续履行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买方有权解除合同；
[bookmark: _GoBack]采购方可根据现场运行需求，将到货产品送至权威检验机构抽检相关性能，对性能无法满足技术要求及响应值的设备，返厂整改后继续检测，对于三次仍无法满足技术要求，则买卖双方应就合同的后续履行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买方有权解除合同。
5. [bookmark: _Toc20706]质量保证及管理
5.1供货方应保证其提供的产品及其附件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采用的是优质材料和先进工艺。供货方应保证在质保期内，由于供货方设计、材料或工艺的原因所造成的缺陷或故障，供货方应立即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有缺陷的零部件或整机。
5.2承诺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且功能满足技术规范书要求，应满足作为一套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并提供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5.3承诺对提供的设备在到货后质保3年，维修响应48小时（偏远地区72小时）。
5.4在质保期内，凡属设备质量问题造成零部件及原器件损坏的，均由投标方负责免费维修，对于不能修复的设备，由投标方负责更换，质保期内的任何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不再另计。
5.5若提供的设备任何一部分出现故障，承诺自接到电话2小时内给予电话答复，48小时内赶到设备所在地对设备进行维修，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由于供货方设计、材料或工艺的原因所造成的缺陷或故障，供货方应在保修期内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有缺陷的零部件或整机。
5.6现场培训：承诺提供至少3次，每次不少于4小时的现场培训。
5.7投标方承诺的供货周期（自然日）应在合同签订60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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